解读 问答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

全市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》
一、文件制定的依据和目的是什么？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联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84号）要求，结合当前全市就业工作实际，着力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，健全就业援助工作机制，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，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
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

文件共4章、15条，主要包括完善就业援助工作机制、加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、明确就业援助扶持政策、强化就业援助工作保障等内容。

完善就业援助工作机制主要有哪些措施？

文件围绕完善就业援助工作机制，提出了明确援助对象范围、深入分析帮扶需求、分级分类开展服务、强化跟踪服务指导等方面的措施。

加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主要有哪些措施？

文件在加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方面，提出了深入挖掘首发经济、冰雪经济、夜间经济、银发经济等潜力，开发实用型、兜底性就业岗位；深入走访辖区用人单位，加大存量岗位和用工需求归集力度；发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的作用，汇集更多岗位资源等措施。

五、就业援助扶持政策主要有哪些？

文件提出要用好社会保险补贴、税收减免优惠、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优惠、职业培训补贴、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援助扶持政策，并做好与社会救助政策的衔接。

六、各相关单位职责是什么？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牵头做好就业援助工作政策制定、实施经办、统计监测等工作。财政部门要做好就业援助工作资金保障。民政部门要做好基本生活救助和就业援助衔接。残联组织要做好残疾人就业需求摸排、岗位开发和就业服务等工作。

七、文件什么时间开始实施？

文件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。


